一、电梯概况
	序号
	电梯名称
	规格型号
	层站
	台数
	品牌
	投入使用时间
	位置

	1
	有机房，乘客电梯
	ENT-P（1000/2.5m/s)
	22层22站
	4
	
永大

	2012
	恢复楼

	2
	有机房，乘客电梯
	TKJ1000/1.0m/s-VF
	5层5站
	1
	富士精工
	2014
	8号楼



二、维保方式:全包
1、提供维保所需的工具和劳务，并免费提供所有电梯运行的一切（包含但不限于)主要部件、零配件、电气元器件、易损件、耗材、轿厢照明维护及内装饰件、灯光片、机油更换等。以上材料质量和品牌须和原电梯品牌一致且应当具有产品质量合格证。包含但不限于设备的维保、清洗、全部零部件的更换，完成各项检测（电梯年检费由成交人承担）、试验工作、调试校对并保证通过验收。
2、合同签订，维保交接后合同期第一年及第三年更换电梯机油。
3、参选人须承诺电梯一般配件供货期为当天、特殊配件供货期为3个工作日，如违约将进行处罚扣除当期维保费1000元。
4、参选人需要提供原厂家电梯零配件清单（特殊配件要单列）和价格表，零配件价格在维保合同期内不变动；如人为或不可抗力损坏按提供的价格表执行更换。
5、电梯每年年度的检测费用由成交人承担。具体约定如下：电梯检测必须合格，检测相关费用均由成交人承担，直至电梯检测合格；如电梯检测不合格导致采购人无法正常使用则扣除当台电梯年维保费用并且成交人对当台电梯当年免费维保。
6、结合合肥市规定，如需电子维保记录成交人必须无条件执行合肥市要求。
7、电梯报价按单台单天报价。医院部分电梯可能随时会拆除，具体电梯维保台数及电梯维保截止时间以采购人通知为准，如拆除按实际维保天数支付维保费。
8、电梯维保员要求，合同期内成交人需安排持证专业维保人员现场24小时驻场，采购人提供辅助用房。
3、 合同期：自2026年5月27日起至2027年11月23日止（共546天）。
四、维保合同服务具体内容:
   成交人应严格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电梯使用管理和日常维保规则)和(合肥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维护保养，并按照15天、季度、半年、年度进行定期维护，保证维保质量，并按照(电梯使用管理和日常维保规则)要求进行记录和存档。
1、对电梯进行全包维护保养服务，承担相关法规、规则对维修保养单位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至少每15天对所属电梯及安全设施进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按日常维护保养规则所规定的内容检在电梯，更换不符合要求的易损件使电梯达到安全要求。
(2)每季度对电梯安全装置、制动器、接触和其他运行、运转部件的外观和运行情况进行维保，保证电梯能够正常运行并对本次维保记录和存档。
（3）每半年对安全装置、限速器、缓冲器、倾斜角度、提升高度、主机功率进行一次安全试验，保证电梯能够正常运行并对本次维保内容进行详细记录和存当，成交人根据电梯安全状况每半年出具电梯安全评估报告。
(4)每年对所属电梯运行全面维保和安全调试，保证电梯能够运行并对本次维保内容进行详细记录和存档。
(5)每年度进行一次自行检查，自行检查应在特种设备检测机构进行年检之前进行并能保证通过设备检测院检测，取得合格证书。
2、保证电梯安全运行的一切主要部件、零配件、电器元器件、易损件、耗材等在正常使用管理的情况下发生损坏均由成交人负责更换并承担相应的费用，以确保电梯正常安全性；若有关损坏为人为或不可抗力导致，所需更换材料费由采购人承担。
3、成交人更换电梯主要部件、零配件耗材。材料质量和品牌应当与原电梯品牌一致且应当具有产品质量合格证。基于《电梯安全技术规范》（TSG T7001）要求安全部件必须保持原设计性能和参数以及《特种设备安全法》明确使用非原厂配件导致事故需承担法律责任，电梯的安全部件必须严格符合国家标准和制造规范，使用原厂配件。成交人为非设备原厂家的须承诺须承诺成交后为本项目提供全新的原厂配件并提供原厂配件合格证明材料资料并承诺不得使用二手配件和拆装件。安全部件应具有合格检验报告，维修零配件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旧充新，若使用劣质材料造成一切后果，由成交人承担。电梯安全部件如下：如曳引机、钢丝绳、制动器（抱闸）、导向轮、限速器、上下极限开关、厅轿门电气联锁装置、安全钳、超速保护装置、对重和轿厢缓冲器、涨紧轮、门机系统、控制系统的安全回路部件等。
4、成交人免费提供24小时应急维修服务(24小时服务电话号码:   ),当承包维保电梯发生故障停止运行或发生困人事故时，接到采购人通知，成交人技术人员应在10分钟内到达现场，有能力且能够对紧急情况及时和有效的处理。
5、做好每台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记录，并为每台电梯建立维保档案，每半年结算维保费用时，采购人对成交人维保质量服务态度进行综合评估打分，根据考评细则进行考核(百分制)。
6、清理机房内卫生，无明显灰尘，清理轿底杂物，无积水，运行无颠簸、异响响声，舒适度达到要求。
7、在电梯机房内统一制作张贴电梯规章制度、电梯应急预案、工作人员证书等市场监管局要求的各类上墙制度。
五、电梯维保要求
1、成交人应在其维保范围内电梯的明显位置标明单位名称、应急维修电话。
2、发现电梯故障应及时予以排除，成交人接到电梯故障通知后10分钟内赶到现场解除故障，如未及时到达，造成轿厢被困人员不良反应的，成交人则承担一切责任。
3、配件更换时限:1.一般常规零配件和元器件以及电气都件时限为24小时内2.主要部件（涡轮、蜗杆、马达、曳引轮、抱闸、钢丝绳、主板）更换时限为3个日历天。特殊情况维修时间需满足采购人要求。
4、对故障难以消除的应及时书面通知采购人暂停使用电梯，故障排除前不得交付使用，成交人应派遭持有效证件(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人员持证上岗，并需要有项目负责人及现场维保人员联系电话。
5、维保周期:
   每台电梯必须每月至少进行2次维修保养，每次间隔不超过15天，维修保养时间保证错开高峰使用时间，每次维修保养后，应提供书面报告。
   特别说明:维保开始时间以发出维保通知为准，如采购人原因部分电梯维保开始时间推迟或取消等，成交人自行考虑此部分费用，采购人不支付成交人因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附件：《电梯维保考评工作表》

中科大附一院西区电梯维保项目半年度考评工作表



	项 目
	序 号
	检查考评具体内容
	得分

	按计划
	1
	维保单位未编制周、月、季度、年度保养计划每次扣4分
	



	按要求
对电梯
进行维
修、保养
(20分)
	2
	每15日未对电梯进行安全装置检查和加润滑油每次扣4分
	

	
	3
	保养记录不齐全或记录有偏差每次扣4分
	

	
	4
	发现故障或隐患未及时处理每次扣4分
	

	
	
5
	各台电梯月故障率控制在2次以下(使用不当或环境因素除外)、超出一次扣4分(此项
扣分无上限限制，按实际次数扣分)
	

	

曳引 机维修  保养(20
分 )
	1
	每年未检查曳引机蜗轮箱内油质、油位及蜗轮、蜗杆的齿合情况每次扣5分
	

	
	2
	每月未对曳引机复绕轮、过桥轮加油每次扣5分
	

	
	3
	未检查曳引机制动器手动松闸凸轮并紧固每次扣5分
	

	
	4
	未检查紧固曳引机座和箱体螺栓及曳引机清洁每次扣5分
	

	电梯机
房环境
卫生符
合设备
安全要
求
(20分)
	1
	电梯机房严重不清洁每次扣5分；
	

	
	2
	平层标识不齐或标示不准确每次扣5分；
	

	
	3
	未设防小动物措施每处扣5分；
	

	
	
4
	未对电梯进行快慢车检查每次扣5分；
	

	

电梯安
全运行
管理
(20分)
	1
	电梯进行保养检修时、需要摆放“电梯保养、检修”告示牌未做到每次扣5分
	

	
	2
	电梯突发故障时、维保单位未按合同规定及时到场处理每次扣5分；
	

	
	3
	电梯停电或发生故障造成停梯困人时未按相关规定进行有效救援每次扣5分
	

	
	4
	电梯机房无消防设施扣每次5分
	

	配备专
业 人 员 ，
严格履
行维保
规程
(20分)
	1
	电梯维修人员没有按要求持证上岗每次扣5分
	

	
	2
	电梯维修人员维修保养时未统一着装，佩戴标志每次扣4分
	

	
	3
	专业技术人员工作不规范，作业不严谨扣5分
	

	
	4
	专业技术人员服务态度良好、文明礼貌用语，如果被投诉， 一次扣减6分
	

	总分合计
	
	



监管考核机制：
1.电梯维保项目综合考评实行半年度考评制。
[bookmark: _GoBack]2. 半年度考核得分与维保服务费用直接挂钩；低于90分，每分给予1000元罚款；低于85分时，加倍处罚，同时向维保单位位出具书面整改意见，限期整改到位，直至终止合同，专项奖惩另计。
